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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的保密管理，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 家秘密法》和国家有关法规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是指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为实现

信息的国际交流，同外 国的计算机信息网络相联接。  
第三条凡进行国际联网的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以下统称用户），互联单位和接入单

位，都应当遵守本规 定。  
第四条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的保密管理，实行 控制源头、归口管理、分级负责、

突出重点、有利发展的 原则。  
第五条国家保密工作部门主管全国计算机信息系统 国际联网的保密工作。县级以上地

方各级保密工作部门， 主管本行政区域内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的保密工作。 中央国家

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主管或指导本系统计算机 信息系统国际联网的保密工作。  
第二章  保密制度  

第六条涉及国家秘密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不得直接 或间接地与国际互联网或其它公共

信息网络相联接，必须 实行物理隔 
离。  

第七条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包括在对外交往与合 作中经审查、批准与境外特定对象

合法交换的国家秘密信 息，不得在国际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传 递。  
第八条上网信息的保密管理坚持“谁上网谁负责” 的原则。凡向国际联网的站点提供

或发布信息，必须经过 保密审查批准。保密审批实行部门管理，有关单位应当根 据国家保

密法规，建立健全上网信息保密审批领导责任制 。提供信息的单位应当按照一定的工作程

序，健全信息保 密审批制度。  
第九条凡以提供网上信息服务为目的而采集的信息 ，除在其它新闻媒体上已公开发表

的，组织者在上网发布 前，应当征得提供信息单位的同意；凡对网上信息进行扩 充或更新，

应当认真执行信息保密审核制度。  
第十条凡在网上开设电子公告系统、聊天室、网络 新闻组的单位和用户，应由相应的

保密工作机构审批，明 确保密要求和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电子公告系统 、聊天室、

网络新闻组上发布、谈论和传播国家秘密信息 。 面向社会开放的电子公告系统、聊天室、

网络新闻组 ，开办人或其上级主管部门应认真履行保密义务，建立完 善的管理制度，加强

监督检查。发现有涉密信息，应及时 采取措施，并报告当地保密工作部门。  
第十一条用户使用电子函件进行网上信息交流，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保密规定，不得利用

电子函件传递、转发 或抄送国家秘密信息。 互联单位、接入单位对其管理的邮件服务器的

用户， 应当明确保密要求，完善管理制度。  
第十二条互联单位和接入单位，应当把保密教育作 为国际联网技术培训的重要内容。

互联单位与接入单位、 接入单位与用户所签定的协议和用户守则中，应当明确规 定遵守国

家保密法律，不得泄露国家秘密信息的条款。  
第三章   保密监督  

第十三条各级保密工作部门应当有相应机构或人员 负责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的保

密管理工作，应当督促 互联单位、接入单位及用户建立健全信息保密管理制度， 监督、检

查国际联网保密管理制度规定的执行情况。 对于没有建立信息保密管理制度或责任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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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不 力、管理混乱，存在明显威胁国家秘密信息安全隐患的部 门或单位，保密工作部门

应责令其进行整改，整改后仍不符合保密要求的，应当督促其停止国际联网。  
第十四条各级保密工作部门，应当加强计算机信息 系统国际联网的保密检查，依法查

处各种泄密行为。  
第十五条互联单位、接入单位和用户，应当接受并 配合保密工作部门实施的保密监督

检查，协助保密工作部 门查处利用国际联网泄露国家秘密的违法行为，并根据保 密工作部

门的要求，删除网上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  
第十六条互联单位、接入单位和用户，发现国家秘 密泄露或可能泄露情况时，应当立

即向保密工作部门或机 构报告。  
第十七条各级保密工作部门和机构接到举报或检查 发现网上有泄密情况时，应当立即

组织查处，并督促有关 部门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监督有关单位限期删除网上涉及 国家秘密

的信息。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八条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联网 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保密管理，参

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军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保密管理 工作，可根据本规定制定具体规定

执行。  
第二十条本规定自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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